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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三○二號解釋（81.8.14.）

【解釋文】

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：「上訴於第三審法院，非以判決

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」，旨在合理利用訴訟程序，以增進公共利

益，尚未逾越立法裁量範圍，與憲法第十六條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十六條固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，惟此項權利應依如何之程

序行使，審級如何劃分，應否將第三審法院定為法律審，使司法訴訟程

序之利用臻於合理，屬立法裁量問題，應由立法機關以法律妥為規定。

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：「上訴於第三審法院，非以判決違背

法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」。其限制第三審上訴之理由，即係基於上述意

旨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並未逾越立法裁量範圍，為憲法第二十三

條之所許，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本旨並無牴觸。

釋字第三○三號解釋（81.8.14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公司法第四百零三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公司及外國公司登記事項如有

變更時，應於變更後十五日內，向主管機關申請為變更之登記」，此項

變更登記，依同條第二項之意旨，應由公司負責人申請，乃因公司為法

人，自應由其代表人為之，以確保交易安全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公司為獨立之權利義務主體，其組織及資金等事項，如有變更，應

依法定程序登載於主管機關設置之簿冊，以備公眾閱覽抄錄。公司法第

四百零三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公司及外國公司登記事項如有變更時，應於

變更後十五日內，向主管機關申請為變更之登記」，此項變更登記，依

同條第二項及第三百八十七條之意旨，應由公司負責人申請，乃因公司

為法人，自應由其代表人為之，以確保交易安全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至




